
    甲於軍中擔任參謀長期間，獲知後勤處將為官兵採購洗衣機，主動提議為副參

謀長添購洗衣機，後勤處事後購買10台，每台價格7990元。甲指示將其中1台搬到

副參謀長辦公室，但副參謀長表示暫無更換洗衣機意願，甲立刻指示將洗衣機暫放

參謀長辦公室庫房內。事後於107年1月4日，指示不知情2名駕駛兵，託運寄送到台

南住處。

    事情爆發後，甲為遮掩犯行，自費8000元給2名駕駛兵去購買同型號洗衣機運

回營區並交代別被部隊的人發現。甲又將已運回台灣的洗衣機再運回金門，並在新

聞報導其遭移送司法偵辦之際，將原本的洗衣機運到不知情友人住處。還要友人寫

下「洗衣機存放證明書」，證明洗衣機為「1年多前」交予陳姓友人使用，試圖掩

飾罪行。經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前往陳姓友人住處查扣洗衣機後，整件事才

爆發。

    甲身為參謀長，本應忠於國家與軍職，為監督、照顧金防部所屬部隊而奉獻，

竟趁職務之便並圖私人不法利益，將所管領洗衣機委請其駕駛兵，載運配送至台南

家中。此明顯公私不分、將職務所管領公用財物侵吞入己之行為，並於犯後為掩飾

犯行，故意購買相同型號洗衣機魚目混珠，更於案件爆發後，請託陳姓友人協助圓

謊，到審理終結前均不悔悟認罪，一審法院依照貪污治罪條例，重判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3年，全案可上訴。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農業部農糧署
第3季廉政宣導

案例事實：

相關法規：

　　同仁對於機關公用財物，應依規定使用管理，切勿因一時貪念，占為己有，因

小失大。

貼心小叮嚀：

祝 福 本 署 全 體 同 仁 中 秋 佳 節 愉 快 ， 闔 家 團 員 安 康 。



    甲擔任○○鄉長時，於106年7月間駕駛公務車載家人前往花蓮旅遊，並使用鄉

公所加油卡花費4019元，事後被舉報公器私用。甲表示，他至花蓮是為了行銷農產

品，但因屏東前往花蓮路途遙遠，因此找兒子幫忙代駕，2名女兒也一起同行，為

此更解釋，因為女兒在台中上學，因此回程由中橫開往台中，再讓女兒下車。本案

時任○○鄉建設課長乙表示，甲曾表明要找一天的時間到花蓮縣府推廣同產品，由

於數量不小，才商借較大台的公務車，鄉公所確實也有行銷鳳梨的箱子方便運送，

但加油費用都是由建設課月結，農產品推廣上都是農業課負責，甲事前事後都沒有

說他要怎麼推廣農產品。

    甲的友人丙表示，事前甲有曾請託自己居中聯繫花蓮某單位首長，但沒有說目

的，於是自己帶著甲到該地區的廟宇參加活動，當時甲從車上搬了一箱鳳梨給該首

長，其餘則分給在場的其他人員。

    一審法官審理認為，倘是公務行程就該遵循正當程序，應有公假、公文簽發、

行文並知會花蓮縣府，且清楚說明公務目的，帶著相關窗口人員前往；而非在無任

何公務程序之作為下，透過友人私下安排，這樣的公務出差作法讓人難以信服，且

還帶著子女同車，其心可議。再者，倘甲真的要推銷在地農產，也可公文函後，再

以宅配方式寄送過去即可，何必大老遠跑去？另外，甲供稱花蓮行程結束後繞到台

中，油錢的部分會自行補回，但後來又忘記支付，顯見該行程實際上屬私人性質，

因此不採信甲的說法，依背信罪判處8個月徒刑，全案可上訴。

　　刑法第342條：「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

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農業部農糧署
第3季廉政宣導

祝 福 本 署 全 體 同 仁 中 秋 佳 節 愉 快 ， 闔 家 團 員 安 康 。

案例事實：

相關法規：

　　同仁差勤應確實，避免私用公務車或虛報差勤等行為。

貼心小叮嚀：



    國防部國防採購室採購發包處上校甲，於112年6月9日主持「國防部聯二（情

報）資訊系統交換器汰換」等9項標案開標，預算金額為307萬元，該標案第1次流

標，9日進行第2次開標。開標時，雖然廠商標價高於底價，但甲卻逕自唱出底價，

還直接在白板上寫下底價金額，然後宣布「決標」，甲發現自己的疏失，惟仍立刻

命令承辦人乙擦掉白板上的底價，接著請廠商繼續減價，廠商減價3次後，願意按

底價承作標案。現場政風人員覺得不妥，認為甲已涉洩漏底價有違法之虞，要求本

案廢標，甲才宣布採廢標方式處理，並命令承辦乙刪除減價紀錄、不要寫進開標紀

錄，並要求將廠商減價單用碎紙碎掉。

    事後本案主管機關，針對作業疏失過失違法，已向參標廠商說明相關處置方式

，後續也檢討人員責任，且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持續強化人員教育訓練，

並採複式稽核機制審視程序是否完善，避免類似案件再發生。

　　刑法第132條第1、2項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農業部農糧署
第3季廉政宣導

案例事實：

相關法規：

　　政府採購法第34條規定：「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

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採購案

件主標人，應注意底價宣布時機，避免過失洩漏底價，觸犯法令。

貼心小叮嚀：

祝 福 本 署 全 體 同 仁 中 秋 佳 節 愉 快 ， 闔 家 團 員 安 康 。



    111年「○○會館」風暴引爆「招待所之亂」後，台高檢署及警政署分別行政

調查。警政署督察室，因會館大樓監視器畫面早被覆蓋，只能自行蒐證到2017年起

、數十個監視器畫面檔案並逐一檢視，發現除前警大校長陳○○出入招待所，另

2018年3月12日、10月23日及2020年1月17日3次飲宴，也有官警參加，由會館支付

餐費。

    警政署徹查○○會館案，認為雖該會館非風紀誘因場所、監錄畫面也未出現特

定對象，惟2次餐費均由該會館支付，已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警政署端正警

察風紀實施規定，屬不當飲宴。

    事後，陳○○遭內政部記過後請辭，警政署今(112)年初公布調查懲處結果，

共有26名官警曾涉該場所，包括警專校長鍾○○等24官警遭懲處、2警已退休。

一、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二）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機關（

　　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

　　酬。……。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

　　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農業部農糧署
第3季廉政宣導

案例事實：

相關法規：

貼心小叮嚀：

　　適逢今(112)年9月29日為中秋節，在此際，本署同仁辦理督考業務、業務巡

視或其他相類似業務，如遇有農民團體、產銷班、合作社、廠商等有送禮、邀宴，

倘前開團體、對象有接受本署補助、採購案件或交易行為，均屬「有職務利害關係

」之情形，本署人員不宜得接受相關財物或參加飲宴應酬。

祝 福 本 署 全 體 同 仁 中 秋 佳 節 愉 快 ， 闔 家 團 員 安 康 。


